《芜湖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
起草说明
为提高医疗保障定点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参保人员基本医疗需要，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起草了《芜湖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2号）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明确：统筹地区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公众健康需求、管理服务需要、医保基金收支、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参保人员用药需求等确定本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2025 年 4 月，我市被国家医保局确定为基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试点城市。
目前，我市已基本建成遍及城乡、覆盖全体参保人员的定点医药机构服务网络，总体上能满足参保人员的基本医药服务需要。截止2025年7月，我市共有医保定点医药机构 2044 家（其中住院类定点医疗机构155家、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 695 家，定点零售药店 1194 家），每万参保人口平均配备定点医药机构 5.56 家。截止 2025 年9月，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共有医保床位23950张，每千参保人口医保住院床位数为 6.51 张；我市医保医师共有10151人，每千参保人口医保医师数为2.76人。但当前仍存在定点医药机构分布不均衡、数量新增发展过快、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分级结构不合理、服务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医保基金的使用绩效和安全运行。
因此，在发挥市场在医药服务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发挥好政府在医保定点医药服务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医保定点管理水平，优化定点医药服务资源结构，助推医保基金持续稳健运行。
2、 起草依据
（1） 《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2 号）；
（2） 《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3 号）；
（3）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的通知》（医保发〔2025〕14 号）；
（4）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基本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试点工作的通知》；
（5）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 （2021-2025 年）》（国卫医发〔2022〕3号）；
（6） 《芜湖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24-2030 年）》（芜卫规信〔2025〕4 号）；
（7） 我市医保基金收支状况、参保人员医药需求、定点医药机构发展实际等。
3、 起草过程
通过实地学习调研、数据收集分析、数字系统配套、专家论证会审、会商职能部门等举措，研究设定我市医保定点资源规划相关指标、测算模型和配置规则，在此基础上起草了《行动计划》。初稿形成后，组织我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和各县（市）区医疗保障部门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征求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意见，在此基础上对《行动计划》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4、 主要内容
（一）期限
我市医保定点资源配置行动计划期限为 2026-2028 年。
（二）目标
[bookmark: _GoBack]到 2028 年末，基本形成与芜湖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参保人员基本医药需求相匹配、与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相协调的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体系，实现资源“总量适宜、结构合理、进出有序、运行高效”的发展目标。
（三）主要特点
1.分类规划，分级配置。将定点医药机构分为住院类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三类，分别制定配置规则。其中，住院类机构实行全市总量规划，按三级、二级、一级及以下 6:3:1 的比例分级配置；门诊类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在全市统一标准基础上，结合区域集聚度、人口密度、网格分布等实施差异化配置。
2.量化指标，精准调控。明确定点医药机构配置核心指标与测算规则：住院类机构按每千参保人口 5.97 张医保床位规划；门诊类机构逐步向每千参保人口 3.06 名医保医师的标准发展；定点零售药店以 “15 分钟医保服务圈” 为目标，计划期内服务人口覆盖率提高至 95% 以上。同时设定刚性约束条件，对基金收不抵支、病床使用率低于 79% 的区域，暂停新增住院类定点机构；对医保医师资源过剩的区域，停止新增门诊类定点机构。
3.供需导向，优化结构。坚持以需求为导向配置资源，优先支持肿瘤等供给不足、群众需求迫切的专科纳入新增定点；针对床位资源供给不足的县市区，实行 “减一增一” 及跨区域调剂机制；引导冗余床位资源向护理院、医养中心等接续性医疗机构转型。从严控制精神、康复专科住院类机构及口腔专科门诊类机构新增配置，避免资源浪费。
4.数字赋能，动态管理。建立基本医保医药服务资源配置数字化系统，实现数量测算模型化、空间布局可视化，提高资源配置决策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力。构建 “测算 - 比对 - 论证 - 确定 - 监测 - 调整” 的闭环管理模式，设定动态调整触发条件，明确 “所需值＞实际值” 优化增量、“所需值＜实际值” 优化存量的调整规则，持续提升资源配置科学性。
5.保障民生，补足短板。支持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先将资源短缺区域的优质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对列入中央、省、市重点建设项目、承担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盲人医疗按摩诊所、安宁疗护中心等特殊机构，以及省、市级三级医疗机构到薄弱地区设立的分院，不受计划数量限制，确保民生重点领域服务供给。
《行动计划》同时配套制定了《芜湖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则》，明确了具体配置规则、计算公式、指标含义和判定标准。
五、文件施行起始时间说明
本《行动计划》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设置过渡期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对《行动计划》正式实施前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所备案凭证或中医诊所备案凭证的医疗机构，以及已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零售药店，在过渡期内提出医保定点申请且符合准入条件的，可不受本计划限制，按规定流程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